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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福 建 煤 矿 安 全 监 察 局
福 建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福 建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
闽工信法规〔2019〕70 号

关于印发2019年煤炭去产能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产煤设区市工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发改委、人社局、应急局、

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，省能源集团公司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《关于印发 2019 年工作要点

的通知》（安委〔2019〕1 号）精神，促进全省煤矿安全生产，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转发福建煤监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开展进一

步规范煤矿生产建设秩序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政办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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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21 号）部署要求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2019 年煤炭去产

能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煤矿安全监察局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2019 年 4月 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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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煤炭去产能工作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《关于印发 2019 年工作要点

的通知》（安委〔2019〕1 号）精神，促进全省煤矿安全生产，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转发福建煤监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进一步规

范煤矿生产建设秩序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9〕

21 号，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部署要求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煤炭去产

能工作部署，深刻吸取永定区鲤坑煤矿“12.28”窒息较大事故

教训，大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，坚决退出违法违规和不达标的煤

矿，推动落后产能加快退出，有效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。根据

国务院安委会《关于印发 2019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安委〔2019〕

1 号）规定，2019 年底前基本淘汰退出 9 万吨/年及以下煤矿。

二、去产能范围

下列类型煤矿纳入 2019 年去产能范围：一是《行动方案》

明确应在 2019 年底前退出到位的十种情形 9 万吨/年煤矿；二是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十二部门《关于加快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

作的通知》（安监总煤监〔2014〕44 号）明确规定应依法实施关

闭或淘汰退出的 13 类小煤矿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摸底排查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煤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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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产能牵头部门会同煤炭行业管理、煤矿安全监管、自然资源等

部门认真对照前款明确的去产能范围，对辖区内所有煤矿进行逐

矿排查、认定，确定 2019 年关闭退出煤矿名单。此项工作在 2019

年 4 月底前完成。

（二）设区市监督核查。设区市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会同有

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，建立完善审核确认问责机制，凡发现因把

关不严、导致应关未关的县（市、区）有关人员，依法实施责任

追究。此项工作在 2019 年 5 月底前完成。

（三）政府网站公示。有关 2019 年关闭退出煤矿名单经县

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同意后，由县级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负责将

关闭退出煤矿名单在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网站上予以公示。此项工

作在 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关闭。县级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

门，督促指导有关企业，严格按照关闭退出相关程序和关闭到位

标准组织实施关闭退出，及时做好编制职工安置方案、封闭填实

井口、拆除地面生产系统设施、停电停火工、收集影像资料、设

置标识牌、注销有关证照、备案闭坑地质报告、建立完善关闭档

案等工作。此项工作在 2019 年 8 月底前完成。

（五）三级检查验收。县（市、区）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会

同有关部门在 9 月底前完成县级现场检查验收工作；设区市煤炭

去产能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 10 月底前完成设区市级现场检

查验收工作，并及时向省化解产能办提出省级验收申请；省工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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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牵头组织省工业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

在 11 月底前完成省级现场检查验收。此项工作在 2019 年 11 月

底前完成。

（六）完成任务公告。省化解产能办在省政府网站上公告

2019 年关闭退出煤矿完成任务名单。此项工作在 2019 年 12 月

底前完成。

（七）及时总结分析。关闭退出任务完成后，设区市煤炭去

产能牵头部门要及时会同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人社、煤炭行业管理、

煤矿安全监管等部门，按照我省关闭煤矿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有关规定，按时将本地区煤炭去产能工作总结和有关附件报省工

信厅，并抄送省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人社厅以及福建煤监局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产煤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具体

负责落实辖区内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，制定具体、可操作的实施

方案，做到早部署、早计划，明确部门职责，细化工作措施，确

保按期完成煤矿关闭退出目标任务。设区市有关部门要完善部门

联动或联合执法机制，把握时间节点，统筹推进工作，加大对产

煤县(市、区)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。在省化解过剩

产能领导小组领导下，省工信厅会同福建煤监局、省自然资源厅、

发改委、人社厅、应急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公安厅、财政厅、电力

公司等单位，加强统筹指导。

（二）严格产能退出进度要求。列入 2019 年关闭退出煤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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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有关要求原则上先行停产，倒排关闭进度。因安置人员、回

收设备等不能立即停产的煤矿，必须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（包括人

员安置、设备回收方案和安全保障措施，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，

明确专人盯守，明确每个采煤面、每个采区、每个水平以及每个

井口的封闭时间），报经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同意后，确保在

8 月底前实现停产，9 月底前关闭退出到位。

（三）持续强化监督检查。设区市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要会

同煤炭行业管理、煤矿安全监管、自然资源、人社等有关部门进

一步加强联合执法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对关闭工作进展缓慢、

责任不落实的县（市、区）进行警示约谈，对因把关不严、导致

应关未关并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，依法从严追究责任。省工

信厅、福建煤监局、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力量，牵头分片挂钩联系

龙岩、三明、泉州市煤炭去产能工作，适时开展调研指导，确保

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四）稳妥做好职工安置工作。各级人社部门要会同当地煤

炭行业管理部门完善职工安置工作协调机制，及时摸清涉及企业

职工安置底数，做实做细职工实名制动态管理，指导企业依法妥

善处理职工劳动关系，做好职工分流安置，预防和妥善化解职工

安置中的矛盾和风险。

（五）综合运用各类手段。各地在开展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

能工作时，要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，与产业结构调整

和转型升级相结合、与依法行政和深化改革相结合、与节能降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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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污染防治相结合，综合运用法律手段、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

手段，严格执行工艺、技术、装备、规模、安全、环保、能耗、

质量等标准，认真落实有关价格政策，形成淘汰落后产能的法治

环境和市场倒逼机制。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，要结合扫黑除恶

专项行动，对是否存在黑恶势力阻扰或干扰落后产能煤矿关闭退

出、擅自开启已封闭填实井口违法组织生产行为、可能导致安全

生产风险等情况进行起底排查，发现线索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。

请各产煤设区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立即将本通知转发至有

关县（市、区）和煤矿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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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，各产煤市、县（区）人民

政府，省公安厅、财政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商务厅、国资委、税务

局、市场监管局、金融监管局，福建银保监局，人行福州中心支

行，国网福建省电力公司，省煤炭工业协会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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